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形式审查表 

 

提示：请对照形式审查表逐项检查申请书，在“已核”一栏逐项打“√”。相关内容可参阅 

基金委申请受理专栏: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8xmzn/index.html； 

申请人资格 已核 

1  
身
份 

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和博士学位： 
 需 2 份《同行专家推荐信》 
在职研究生：（2018 年 3 月 20 日尚未获得学位，以学位证书颁发日期为准） 
 通过受聘单位申请，需《导师同意函》（导师签字）；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只可申请面上、青年项目；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只可申请面上项目。 
博士后： 
 只可申请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 
 需请人教处提供《单位书面承诺》（加盖单位公章）。 
境外人员： 
 依托单位非全职聘用的境内外人员，提供聘任合同复印件，并提供人事部

门盖章的说明（包含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在依托单位工作时间）。 
 非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能作为无依托单位的申请人申请项目； 
 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得同时以境内、境外两种身份申请或参与

申请各类项目。 

□ 

优青： 
 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博士学位；保证资助期内每年

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 9 个月以上； 
 优青申请当年不计入限项。 
杰青： 
 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保证资助期内每年在

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 9 个月以上。 
 优青年结题当年可以提出申请。 
 杰青申请当年不计入限项。 
创新群体： 
 研究骨干作为参与者，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 
 保证资助期限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时间在 6 个月以上。 
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或承担过三年期以上科学基金项目。 

2  
年
龄 

青年项目：男：1983 年 1 月 1 日(含)，女：1978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 
优青项目：男：1980 年 1 月 1 日(含)，女：1978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 
杰青项目：1973 年 1 月日（含）以后出生。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期）：1968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申
请人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且与我台签订合作研究协议书，保证资助期内每年
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 2 个月以上。 
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为 196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 

□ 

申请人信息  

3  申请人信息准确无误，与单位人事档案一致； □ 

4  已根据《限项规定》对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做限项检查。 □ 

5  已在申请书中说明曾经使用的其他身份证件信息。 □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8xmzn/index.html


 

合作单位信息  

6  

 主要参与者中如有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生），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
合作研究单位，须填报合作单位信息，申请书加盖合作单位公章；因此，研究
生请不要填写中国科学院大学。 

 境外人员视为以个人身份参加； 
 合作单位不超过 2 个。 

□ 

项目基本信息  

7  
领域、
方向 

准确选择申请代码，按照项目指南填写，尽量选择到最后一级（6 位或 4
位数字）。 

□ 

8  
研究 
年限 

面上：2019 年 1 月~2022年12月。 
青年、优青：2019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 
杰青：2019 年 1 月~2023年12月。 
重点、重点国际合作、重大仪器研制（自由申请）：2019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期）：2019 年 1 月～2020年12月。 
创新群体：2019 年 1 月～2024年12月。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培育项目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重点支持项目
2019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 

□ 

9  

资 助
类别、
亚 类
说明、
附 注
说明 

重点项目：必须在申请书的附注说明栏中填写“项目指南”所列出的申请
方向的名称，否则不予受理。请严格按照指南要求填写。 

□ 

面上项目：如申请的项目是围绕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的望远镜设备开展的科学工作和
发展大望远镜及空间探测所急需的天文新技术方法的前期概念性、原理性研究，请在
附注说明栏填写“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课题研究”或“天文新技术方法”。 

□ 

优青：申请书资助类别选择“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名称栏目填写“研究
领域”，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申请书不填写“主要参与者”。 

 

杰青：项目名称栏目填写“研究领域”，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申请
书摘要部分填写申请人的“主要学术成绩”； 申请书中关于论文被收录与引
用情况需提供统计表。如能在附件中上传论文收录引用检索报告更好。 □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资助类别选择“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研制项目”，亚类说明选择“自由申请”或“部门推荐”。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书的资助类别选择“重大研究计划”，亚类说明
选择“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目”或“集成项目”，附注说明选择相
应的重大研究计划名称。 

 

申请书摘要  

10  
杰青、优青：填写申请人的“主要学术成绩”。 
创新群体：填写申请人和参与者的“主要学术成绩”。 

□ 

项目组主要参与者  

11  
 项目组成员信息准确无误，与单位人事档案一致。 
 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均应当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如曾经使用的其他身

份证件，请在简历中补充相关信息。 
□ 

12  

杰青、优青：不填写“主要参与者”。 
创新群体：项目申请人和参与者应当属于同一依托单位。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申请人在境外工作单位等信息使用英文全称填写在申请人信息栏目中； 
 合作者信息填写在项目组主要参与者表格的第一栏中； 
 申请者或合作者同期只能申请一项且无该类在研项目。 

□ 

经费申请表  



 

13  

资
助
强
度 

以下均为直接经费 

面上：天文学科平均资助强度约 70 万元/项； 

重点：天文领域资助强度高于 320 万元/项； 

青年：2017 天文领域资助强度约为 23 万元/项；2018 年度资助强度预计 25

万元/项。 

优青：130 万元/项； 

杰青：350 万元/项； 

重点国际合作项目：约 238 万元/项； 

创新群体： 1050 万元/项；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18 万元/项；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不超过 1000 万元/项。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集成项目约 500 万元/3 年；重点支持项目 300 万～400

万元/4年；培育项目 80万～100万元/3年。 

□ 

14  
预
算 

 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办法》填写，申请额度适中 

项目申请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申请人填写申请书时仅需填写直接

费用，间接费用将按比例由系统直接生成。 

 预算编报坚持“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的基本原则。 

 面上、重点、重大研究计划、青年、优青、杰青、创新研究群体、海外及

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专项基金、

联合基金、应急管理、科学中心项目需填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直接

费用预算表（定额补助）》和《预算说明书（定额补助）》。 

 《预算说明书（定额补助）》，需对项目直接费用预算中各科目预算做必要

说明，包括对合作研究是否外拨资金、外拨资金金额，单价大于 10 万元

的设备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差旅费、会议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标准

等内容所做的必要说明。 

 有合作单位的项目申请材料，需在预算说明书中对合作研究外拨资金进行

单独说明。 

 项目申请人和合作研究单位的参与者应当根据各自承担的研究任务分别

编制预算（分预算），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有项目申请人汇总

编报预算（总预算）。 

 定额补助式资助项目的合作研究协议（或合同）和分预算无需提交； 

 成本补偿式资助项目的合作研究协议（或合同）无须提交，分预算作为总

预算附件提交给基金委。 

 预算数据以“万元”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各类标准或单价以

“元”为单位，精确到个位。外币需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即期汇率折合成人

民币。 

□ 

报告正文  

15  

 按照各类项目的申请书提纲撰写，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的个人简历填写应规
范，并注意不得涉密。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的单位有下列情况之
一的，应当在申请书中详细注明：（1）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各类科学基金项
目的单位不一致的；（2）与正在承担的各类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相关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渠道或项目资助的，请务
必在申请书中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申请项目的区别和联系，注意避免同一研
究内容在不同资助机构申请的情况。 

 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科学基金项目时，应在申请书中列明同年申请的其
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申请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 



 

签字和盖章页  

16  
签
字 

 申请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已在纸质申请书上亲笔签字； 
 主要参与者中的境外人员，如本人未能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则应通过信

件、传真等方式发送本人签字的纸质知情同意函。 
□ 

17  
盖
章 

 合作单位已盖章（境外单位除外）； 
 主要参与者中如有申请人所在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生），其所在

单位即被视为合作研究单位。 
□ 

附件  

18  
 根据本表第 1、16 项，所应提供的附件材料； 

 有合作单位的，应附合作申请协议。 
□ 

19  

杰青、创新群体： 

 申请书中关于论文被收录与引用情况需提供统计表；如能在附件中上传论文收

录引用检索报告更好。 

 附上学术委员会推荐意见。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任职及承担项目情况的有效证明材料； 

 合作研究协议书。 

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英文申请书：作为在线填报申请书的附件一并提交； 

 合作协议书：双方共同签字的《合作协议书》； 

 合作者证明材料：在所在国（或所在地）主持与申请项目内容有关研究项目的

有效证明材料或近 3 年发表的与申请项目内容有关的论文； 

 外方合作者针对英文申请书的确认函：当外方合作者无法在英文申请书上签字

时，可由一封本人签名的确认函代替。 

□ 

提交材料  

20  材料 

电子版:在线申请书，在线提交 。 
纸件:一式 2份，签字版申请书+附件（有关证明信、推荐信、承诺函等纸质
材料原件，合作协议、聘任合同等复印件）左侧装订成册，A4 纸双面打印。 
形式审查表：纸质 1 份。 

□ 

21  
版本
及承
诺 

申请书为 2018 年最新版。电子版与纸质版版本号一致。 □ 

本人已经阅读并理解《申请须知》、《限项规定》、《项目指南》，并按照要求
审查申请书内容。 

□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